
关于申报 2021 年度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:

2021 年度高教科研课题申报工作已经启动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省高教科研课题立项面向省高教学会全体会员单位的教科研人员和

优秀的大学生群体（要求本科层次及以上，以全日制博士生和硕士生为主），

申报范围不限专业，但要求申报的课题主题与当前高等教育理论、实践、

改革、工作、学习密切相关，请尽量围绕《课题立项指南》选题，也可自

行选题。本年度课题评审优先立项含有数据分析、案例分析的实证性、实

验性或实践性的课题，纯理论分析课题一般不予立项（政策分析类课题除

外）。

2.课题只接受团体会员统一申报的材料。每项课题仅限报 1 名负责人，

研究人员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。截止 2021 年 3 月 20 日尚有省高教学会

高教科研课题未结题者（教务处可查）不得以主持人身份申报新课题。

3.课题申报结束后，省高教学会组织专家评审，择优立项。学会课题

按照资助与评审标准采取“3+2”模式（暨常规课题序列 3个——“重大”、

“重点”、“一般”和专项课题序列 2 个——“青年专项”和“大学生专

项”）立项。重大课题给予 10000 元经费支持，重点课题给予 3000 元经费

支持（重大、重点课题优先从课题指南中选择）。

4.专项课题按比例单独评审，管理原则与常规课题一致。

“青年专项”课题要求：课题申报人年龄不得超过 35 周岁，学位要求

硕士及以上。

“大学生专项”课题要求：申报人申报课题时间距离毕业时间至少一

年，且近 3 年有与申报课题内容相关的论文、研究报告或课题成果（满足

一个条件即可）（论文要求：以第一作者身份<含导师为第一作者情况>发

表 1 篇复合影响因子≥0.2 的期刊收录的论文。研究报告类成果要求：申报

人为报告主持人且报告获得过相关成果认定。课题类成果要求：申报人在

前期课题成果中位列前 8 名且课题已结题）。“大学生专项”课题要求推

荐人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且须有指导教师跟踪指导研究（在立项申请

书参研者条例第一行注明“指导研究”）。



5.立项课题的研究周期一般为 1-3 年（根据自身研究情况而定，建议

在申请书中填写 2/3 年），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计算。课题单

位及其主持人在课题研究期间要遵守各项承诺，如有课题变更情况，请填

写课题变更申请书并报学校批准，由学校统一报省高教学会秘书处批准。

6.材料上交须知：

纸质版材料：

①《申报·评审书》

② 盲审活页（单独装订）

均一式 1份，A4 纸双面打印，左侧装订。报送至教务处高等教育研究

所范琳娜处，联系电话 85629857、13894831510。

电子版材料：

①《申报·评审书》 （Word 版）

② 盲审活页（单独保存） （Word 版）

③《申报·评审书》“二、研究成果”的佐证材料（PDF 格式扫描件）

总文件夹以“主持人姓名”命名，子文件夹以“主持人+评审书/盲审

活页/佐证材料”命名，发送至 344965934@qq.com 邮箱中。

受理时间：3 月 24 日-26 日

专家评审费（现金）：每项课题收取专家评审费 100 元（大学生专项

课题 50元/项）。

附件 1. 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立项申请书（2021 年版，往年版本无效）

附件 3. 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选题参考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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